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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(一) 项目实施情况

根据《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办法》（穗

政法（2015）10号），司法救助金由各级人民政府管理体制

分级负担，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，安排一定数额的司

法救助金，列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的规定，并结合我院近 3

年司法救助金支出情况，申请司法救助金项目。

(二) 财政支出情况

司法救助金项目年初预算为 40万元，年中预算调整数为

0万元，年度结余为 0万元，年度支出进度为 100%。

(三) 项目管理情况

我院根据《关于转发<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

指引>的通知》（穗检发控申字[2017]13号），在人民检察院

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，无法通

过诉讼及时获得有效赔偿，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

辅助性救济。我院严格按照相关的文件执行司法救助工作。

(四) 项目绩效管理情况

2021 年，我院严格按市财政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

价和项目绩效自评，根据各项指标评分标准客观开展评价工



作，该项目绩效自评 100 分，项目绩效管理情况较好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项目自评具体得分及扣分原因分析详见系统评分情况

如下：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

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，与资金使用贴合性有

待提升。下一步，我院将着力改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：一是

加强对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文件的学习，根据部门工作职

能和项目预算实际情况设置产出、效益指标，注重绩效指标

的有效性和贴合性；二是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全过程闭环

管理，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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